关于人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工作安排调整的通知

 鉴于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对人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党政班子成员分工
[bookmark: _GoBack]洪治纲（院长、党委副书记）：主持行政全面工作，负责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财务等工作，联系历史系。
诸英（党委书记、副院长）：主持党委全面工作，负责党建、宣传思想、统战、纪检监察、综合治理、离退休、工会、社会服务、资产与设备管理等工作，分管综合办公室，联系中文系。
陈兆肆（副院长、党委委员）：协助院长负责教学工作、专业建设、招生、全省历史学考与高考评卷管理等工作，分管教务科。
刘正平（副院长、党委委员）：协助院长负责学科建设、科研管理、科研团队建设、学术交流、服务地方等工作。
管庆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协助书记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校友、工会、共青团等工作；主持纪委全面工作；分管学生工作办公室、团委。
林航（院长助理）：协助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工作，协助院长完成其它相关工作。



二．系主任分工
刘小刚（中文系主任）：主要负责中文系教学任务安排、年终科研业绩点审核、汉语国际教育和非师范中文专业建设及评估以及协助学院落实相关工作。
刘婷婷（中文系副主任）：主要负责中文系教学等级考核、年终教学业绩点审核、中文师范（含专升本）专业建设及评估以及协助学院落实相关工作。
周东华（历史系主任）：主要负责历史系教学任务安排、年终科研业绩点审核、历史学专业建设及评估、全省历史学考与高考评卷工作以及协助学院落实相关工作。
刘俊峰（历史系副主任）：主要负责历史系教学等级考核、年终教学业绩点审核、人文教育专业建设及评估、全省历史学考与高考评卷工作以及协助学院落实相关工作。
